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冀市监函〔2021〕29 号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征集2021年河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

通 知

省直有关部门，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,雄安

新区改革发展局，各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：

为满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

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,现面向全省征集 2021

年度河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广泛动员，认真组织

地方标准是结合我省实际，满足各行业、各领域特殊需要，

由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，是我省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21

年，各单位要紧紧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和省

委、省政府中心工作，充分考虑各行业、各领域的现实需求和未

来发展要求，积极开展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，推动建立健全覆盖

我省现代产业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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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体系，以先进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。要高度重视地方标准制

修订计划项目的征集工作，重点围绕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重要

文件要求，结合本部门、本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，广泛动员，

认真组织申报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，推进各领域标准化工作有效

开展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各单位应重点考虑实施国家和我省重大发展战略、落实省

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等方面急需的标准项目，对没有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，为满足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需要在我省统一的特殊

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，可以提出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申请。2021

年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申报范围如下：

1.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所需标准（去

产能、产业链供应链、基础部件、基础工艺、基础原材料等方面

优先）；

2.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所需标准

（农业新品种研发应用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优先）；

3.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、节能环保、生态修复和保护等方面

所需标准（污染物排放标准、碳排放控制、生活垃圾处理、农村

面源污染等方面优先）；

4.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信息技术、新兴服务业、现代物流、智

慧城市、智能交通、军民通用等方面所需标准；

5.社会治安、基本生活保障、社会信用、公共安全等社会管

理方面所需标准（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、市场监管、“放管服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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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稳”和“六保”等方面标准优先）；

6.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、服务雄安新区建设、冬奥会筹备等

方面所需标准；

7.落实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重要会议、文件、领导批示以及

我省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所需标准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和

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做好地方标准备案工作的通知》

（市监标创〔2019〕48 号）的规定和要求，不再制定“一般性

工业产品标准、产品检验方法以及有机、绿色、无公害农产品标

准”，将地方标准制定范围依法严格限定在“满足自然条件、风

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”的范围内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省级地方标准的提出单位为省直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各市(含

定州、辛集市)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。省行业

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业标准的申报；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

市场监管部门、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负责组织区域性特殊要求以

及有关市场监管业务标准项目的申报。京津冀协同地方标准项

目，应与京津相关部门沟通，达成一致意见后申报。

各标准起草单位（包括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）应对拟制

定地方标准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进行认真科学的评估、论证。

在申报前可通过有关网站进行查询，避免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和我省地方标准重复。标准起草单位要认真填报《河

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任务书》，任务书可从指定邮箱




